
           电话委托协议书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18号 8 栋-嘉昱大厦 7 层   邮编：200082 

客户服务热线：（021）68609700   传真：（021）68609601   网址：www.zofund.com 
 

甲方：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投资者）：                             乙方证件号码： 

 

为了方便乙方在甲方办理基金交易业务，根据甲方有关规章制度，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乙方采用

电话自助方式向甲方提交交易申请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接受的乙方电话交易申请包括认购、申购、赎回、撤单、查询、设置和变更分红方式、交易

密码修改以及甲方同意的其他与基金交易有关的事项。 

2. 乙方必须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甲方管理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的规定，并且在甲方直销机

构已开立了基金交易账户的个人投资者。 

3. 本协议项下电话交易通过电话语音系统实现。投资者如有疑问，可转人工座席咨询。 

4. 乙方通过拨打客服电话（021-68609700 或者 400-700-9700）下达的交易指令，均通过电脑系统

记录的资料进行自动识别，乙方对其进行的各项交易活动的结果承担全部责任。 

5. 乙方申请开立电话交易时，须设立交易密码。甲方根据乙方输入的基金账号和密码作为接受其电

话交易申请的依据。 

6. 乙方务必注意电话交易密码的使用和保密。凡使用密码所进行的一切交易，均视为乙方亲自办理

之有效交易，因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乙方承担。 

7. 乙方应在将足额资金汇入甲方直销专户后通过电话提交认购、申购申请。乙方赎回申请，应在交

易账户有足够基金余额时提出，否则客服电话系统无法接收该申请，申请无效。 

8. 基金认购期内，相应的电话交易委托申请的受理截止时间下午 16:30，基金成立且开放期内，相

应的电话交易委托申请的受理截止时间为基金开放日的下午 15:00，甲方于受理截止时间后收到

的委托申请将视为下一基金开放日的申请。 

9. 甲方因不可预期的线路拥塞、传输不良、通讯中断、断电、电脑或电话系统故障、天然灾害、其

他不可抗力等因素致无法接收、无法处理、延迟接收或迟延处理乙方的申请，甲方不承担任何经

济和法律责任。 

10.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至甲方收到乙方终止本协议的书面通知时终止。 

11.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签章：                                             签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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